
 

1 

证券代码：601096    证券简称：宏盛华源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85 

 

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宏盛华源”）

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11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通知，并于

2024年11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。本次董事会

应出席董事11名，实际出席董事11名。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赵启先生主持，

公司全体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。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《宏盛华源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83）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，同意

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董事会表决结果：同意11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通过该议案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

协议的议案》 

基于募投项目“重庆瑜煌二期地块智能工厂项目”变更情况及拟以

逐级增资的方式实施“镇江鸿泽杆塔有限公司热浸镀锌安全环保提升项

目”情况，拟增加重庆瑜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、江苏振光电力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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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造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用途，并签署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

管协议》之补充协议，待完成签署后，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。 

董事会表决结果：同意11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通过该议案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江苏华电申请坏账核销的议案》 

公司之子公司江苏华电铁塔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华电”）

与江苏鑫吴输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鑫吴”）自2008年

开展合作，后江苏鑫吴因公司经营不善、严重资不抵债，向江苏省苏州

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，经债权清偿后，江苏华电对江苏鑫吴

应收账款余额707.17万元，鉴于江苏鑫吴重整程序已终结，拟对该款项

进行核销。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，同意

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董事会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通过该议案。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》 

为提升效率效益、加快数智化转型升级，结合公司投资计划执行情

况，对2024年度投资计划进行调整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，同意

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董事会表决结果：同意11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通过该议案。 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

增资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《宏盛华源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

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84）。 

中银证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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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表决结果：同意11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通过该议案。 

六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《宏盛华源关于召开2024年第六次临时

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87）。 

董事会表决结果：同意11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通过该议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1 月 26 日 


